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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4008次會議 

民國 115年 6 月 18日 

    討論事項（三） 

法務部函送「中華民國(臺灣)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

互助條約」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法務部函以，為利與國際社會共同合作追訴犯罪，並促進

我國與巴國間司法互助業務，雙方爰擬簽署「中華民國

(臺灣)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刑事司法互助條約」，前

經報奉鈞院函復准予辦理在案，嗣由雙方代表完成簽署，

並擬依「條約締結法」規定，函請立法院審議。 

二、本條約內容要點如次： 

（一）協助之範圍、中央主管機關及協助之限制。（第 1 條至

第 3條） 

（二）請求之形式、內容、執行及費用。（第 4 條至第 6 條） 

（三）搜索、扣押、返還證物、交換犯罪紀錄、財產之凍結及

沒收。（第 14條至第 17條） 

（四）第三人權利保護、不法資產分享。（第 18 條及第 19

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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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條約之生效、修正及終止。（第 24條） 

三、茲將該條約附後，擬請討論通過後，由院送請立法院審

議。提請 

核議 

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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